
   

   

   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
豫人社办 〔2016〕138号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畅通我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
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 (市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省直有关单

位,省属高等院校:

为了充分发挥职称的激励导向作用,促进高层次人才快速成长,

鼓励优秀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,更好地服务我省人才强省战略实施

和经济社会发展,根据中共中央 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

的意见》和国家职称改革有关精神,现就畅通我省高层次和急需紧

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、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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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一线急需紧缺人才等,符合以下相关规定的,可不受本单位

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、最高等级和岗位数额限制评聘相应专业

技术职务。

(一)引进的高层次人才,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
1.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;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;

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(“千人计划”)人选;国家高层次

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(“万人计划”)人选;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

人选等国家级领军人才。

2.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专家组组长、副组长,项目 (课

题)组长;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、课题第一主

持人。

3.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重大项目、创新研究

群体项目、重点国际 (地区)合作研究项目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

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主持人;担任国家社会科

学基金重点项目第一主持人。

(二)工作业绩特别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,符合下列条件之一

(其中2—14条为任现职以来的业绩):

1.符合上述第 (一)条所列人员。

2.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(含子课题)第一主持人。

3.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

等奖及以上等次的主要完成人。

4.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;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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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等奖的前5名、二等奖的前3名;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

二等奖及以上等次的第1名。

5.白求恩奖章或南丁格尔奖获得者。

6.长江韬奋奖获得者。

7.中原学者。

8.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“四个一批”人才培养工程人选;全

国精神文明建设 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单项奖的主创人员 (含编剧、

导演和主要演员前3名);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“文华奖”单项

奖二等奖及以上等次的第1名;经中宣部认可的中国文联各协会

举办的业内公认的全国大奖一等奖 (金奖)获得者。

9.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要发掘者;全国十大精品陈列主持人。

10.执训的运动队或运动员 (比赛前4年内须执训满2年)

获得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奖牌,或获得亚运会、全运会冠军

的主教练员。

11.我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“百人计划”人选。

12.申报我省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职称评价 “绿色通道”考

核认定并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。

13.申报我省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并取得

中小学高级教师任职资格的人员。

14.其他为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,业绩达到本

行业全国最高水平、业内公认的拔尖人才。

(三)基层和一线急需紧缺人才,符合下列条件之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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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县属及以下事业单位引进省辖市及以上单位具有高级专

业技术职务的人员;乡镇事业单位引进县属及以上单位具有中级

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。

2.在乡镇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20年以上评聘农业系

列、林业工程、水利工程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。上述人员

仅限在乡镇单位聘任。

3.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初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4.在农村教学一线连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满30年,且当年

年底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5年的农村教师,评聘或考核认定中小

学一级教师。

二、“绿色通道”申请由用人单位提出,填写 《河南省职称

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备案表》,经主管部门同意后,按照管理权限

备案,其中高级职数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。

三、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符合上述业绩条件并已

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,不适用本通知。

  附件:河南省职称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备案表

2016年9月21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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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职称评聘 “绿色通道”备案表

工作
单位

主管
部门

姓名 性别
出生
年月

参 加
工作时间

最高学
历学位

毕业学
校及专业

毕业
时间

现任专
业技术
职 务

取得
时间

聘任
时间

从事
专业

申请
理由

单位意见:

(盖章)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意见:

(盖章)
年 月 日

人社部门意见:

(盖章)
年 月 日

注:此表一式3份,单位、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各留存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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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6年9月22日印发


